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企业所得税过渡期优惠政策执行口径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10]15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69 号）的有关规定，现就执行企业所得税过渡期优惠政策问题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关于居民企业选择适用税率及减半征税的具体界定问题 

  （一）居民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又处于《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

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 号）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

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过渡期的，该居民企业的所得税适用税率可以选择依照过渡期

适用税率并适用减半征税至期满，或者选择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的 15%税率，但不能享受 15%税

率的减半征税。 

  （二）居民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又符合软件生产企业和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定期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条件的，该居民企业的所得税适用税率可以选择适用高新技术

企业的 15%税率，也可以选择依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税，但不能享受 15%税率的减半征税。 

  （三）居民企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

第八十八条和第九十条规定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所得，是指居民企业应就该部分所得单

独核算并依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四）高新技术企业减低税率优惠属于变更适用条件的延续政策而未列入过渡政策，因

此，凡居民企业经税务机关核准 2007年度及以前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或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2008 年及以后年度未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自 2008 年起不得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的 15%税

率，也不适用《国务院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 号）第一条第二

款规定的过渡税率，而应自 2008 年度起适用 25%的法定税率。 

 

  二、关于居民企业总分机构的过渡期税率执行问题 

  居民企业经税务机关核准 2007 年度以前依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适用所得税税率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49 号）规定，其处于不同税率地区的分支机构可

以单独享受所得税减低税率优惠的，仍可继续单独适用减低税率优惠过渡政策；优惠过渡期

结束后，统一依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8]28 号）第十六条的规定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